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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林海华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4 年 5 月 16 日 

2.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网络投票 □其他方式投票   

4.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张济民 

6.召开情况合法合规性说明：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有关 规定，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所

通过的决议合法 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和授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5 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48,155,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62%。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股东大会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5 人，列席 5 人；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列席 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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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 

公司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202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议案内容： 

2023 年度，公司董事会认真履行《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赋予的职权，

严格执行股东大会决议，有效发挥了董事会作用，保证了公司各项工作的顺利进

行，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现编制了《黑龙江林海华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 2023 年度工作报告》。 

2.议案表决结果： 

普通股同意股数 48,155,00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无 

 

（二）审议通过《202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议案内容： 

2023 年度，公司监事会认真履行《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赋予的职权，

严格执行股东大会决议，有效发挥了监事会作用，保证了公司各项工作的顺利进

行，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现编制了《黑龙江林海华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会 2023 年度工作报告》。 

2.议案表决结果： 

普通股同意股数 48,155,00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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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三）审议通过《2023 年度报告》和《2023 年度报告摘要》 

1.议案内容： 

公司董事会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等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编制了《黑龙江林海华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及《2023年年度报告摘要》，详情见公司于信息披露平台披露的《2023

年年度报告》（公告编号：2024-008）和《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

2024-009） 

2.议案表决结果： 

普通股同意股数 48,155,00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无 

 

（四）审议通过《202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议案内容： 

公司董事会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等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编制了《黑龙江林海华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请各位股东审议。 

2.议案表决结果： 

普通股同意股数 48,155,00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无 

 

（五）审议通过《2024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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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议案内容： 

公司董事会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等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编制了《黑龙江林海华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2.议案表决结果： 

普通股同意股数 48,155,00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无 

 

（六）审议通过《2023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方案》 

1.议案内容： 

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3 年度经营亏损

2023 年不进行利润分配。 

2.议案表决结果： 

普通股同意股数 48,155,00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无 

 

（七）审议通过《公司续聘 2024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1.议案内容： 

为保持公司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公司将续聘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 伙）为公司 2024 年度的审计机构，聘期为一年。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 普通合伙）具备执行相关审计业务所必需的专业人员和执业资格，工作

认真细心， 尽职尽责、严格依据现行法律法规对公司进行审计，熟悉公司业务，

表现出较高 的专业水平，鉴于双方合作良好，公司将续聘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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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特殊普通 合伙）为公司 2024 年度的审计机构上述议案。 

2.议案表决结果： 

普通股同意股数 48,155,00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无 

 

（八）审议通过《<2023 年审计报告>及<2023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的

专项说明》 

1.议案内容： 

审议由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2023 年审计报告》

与《2023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 

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内容：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

注 2.2 所述，华安新材 2023 年度、2022 年度以及 2021 年度净利润分别为

-4,386,082.81 元、-8,795,529.65 元、-22,985,689.48 元，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累计亏损为 29,463,114.85 元，占所有者投入总额（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的

32.26%；且流动负债高于流动资产总额 4,307,122.43 元；这些情况表明可能导致

对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 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该事项

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2.议案表决结果： 

普通股同意股数 48,155,00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无 

 

（九）审议通过《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 

1.议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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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的三分之一，系 2020 年至 2023 年期间公

司经营累计亏损所致，主要原因为疫情及房地产市场疲软的影响，公司下游客户

资金紧张，导致公司应收账款的账龄延长，公司出于谨慎性考虑，于 2020 年至 

2023 年对部分客户的应收账款计提了全额坏账准备所致，由此导致 2023 年末公

司累计计提坏账准备达到 25,935,212.01 元，致使公司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

总额的三分之一。后续公司加快推进市场开拓，增优质客户类型同时加强对应收

账款的管理及催收力度。 

2.议案表决结果： 

普通股同意股数 48,155,00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无 

 

（十）审议通过《董事会对 2023 年度带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段落的无保

留意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1.议案内容： 

本公司 2023年度审计机构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提交了

审计报告，审计意见类型为带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 

一、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段落原文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 2.2 所述，华安新材 2023

年度、2022 年度以及 2021 年度净利润分别为-4,386,082.81 元、-8,795,529.65 元、

-22,985,689.48 元，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累计亏损为 29,463,114.85 元，

占所有者投入总额（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的 32.26%；且流动负债高于流动资

产总额 4,307,122.43 元；这些情况表明可能导致对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

疑虑的事项或情况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二、公司董事会对审计报告中带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段落的无保留意

见所涉及事项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带持续经营相关

的重大不确定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内容客观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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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管理层已审慎评估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分析本公司累计亏损的主要原因是计

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降低了利润，公司计划一方面对未来客户单位情况充分评

估，在有把握回款的前提下承接业务，争取不新增呆滞账；另一方面公司积极催

收老账，协商可行解决方案，必要将提起诉讼。目前公司整体资产负债率较低，

持有较为优质的土地、房产，公司有充足的信心应对目前的债务情况。 

2.议案表决结果： 

普通股同意股数 48,155,00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无 

 

（十一）审议通过《监事会对 2023 年度带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段落的无

保留意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1.议案内容： 

本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提交了

审计报告，审计意见类型为带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 

一、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段落原文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 2.2 所述，华安新材 2023

年度、2022 年度以及 2021 年度净利润分别为-4,386,082.81 元、 

-8,795,529.65 元、-22,985,689.48 元，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累计亏损为

29,463,114.85 元，占所有者投入总额（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的 32.26%；且流

动负债高于流动资产总额 4,307,122.43 元；这些情况表明可能导致对本公司持续

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

审计意见。 

二、公司监事会对审计报告中带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段落的无保留意

见所涉及事项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针对公司 2023年度带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段落的无保留

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进行了说明，并制定了相应计划以减少所涉事项给公司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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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影响。 

公司监事会同意董事会所出具的该专项说明，并且将继续督促董事会、公司

管理层积极应对和处理所涉及事项，以尽快改善公司经营状况，维护全体投资者

的合法权益。 

2.议案表决结果： 

普通股同意股数 48,155,00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黑龙江法大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武利飞、杨宝杰 

（三）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有资格参加本次股 

东大会，其参会资格合法、有效。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黑龙江林海华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黑龙江法大律师事务所关于黑龙江林海华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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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林海华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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